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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 賃 實 價 登 錄
及包租代管資訊提供法令
新 制 簡 介



新制簡介－相關法令之增修、廢止10

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

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

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

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

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

增訂並修正

廢止

修正

修正

修正

房東 房客
消費關係



實價
登錄

仲介業

資訊
提供代管業

包租業住宅租賃契約書

住宅包租契約書

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書

住宅轉租契約書

居
住
用

混合用
非居住用



（舊）系統申報

（舊）系統更正

（新）系統申報

（新）系統更正

更 正 案 件

申 報 案 件 簽訂契約之日起
３０日內

實價
登錄

資訊
提供

仲介業

包租業

代管業



序
號 違規態樣 罰則

(單位：新台幣/元)
(仲介)
經紀業 包租業 備註

1. 逾期申報

1-5萬
經限期改正未完成
改正者，按次處罰
至完成改正為止。

不動產經紀業
管理條例：
第24-1條、第
29條。

租賃住宅市場
發展及管理條
例：
第 34 條 、 第
38-2條

2. 租金、面積資訊申報不實

(1)租金資訊：不動產租金
總額、車位個數、車位
租金(總額)。

(2)面積資訊：土地、建物、
車位之租賃面積。

3.
租金及面積以
外資訊申報不
實

限期改
正

逾期未完成改正者，
處6,000-3萬並處罰
至完成改正為止。

4. 規避、妨礙、拒絕查核 3-15萬
經限期改正未完成
改正者，按次處罰
至完成改正為止。

租賃實價登錄相關裁處規定



序
號 違規態樣 罰則

(單位：新台幣/元)
租賃住宅市場發展
及管理條例

1. 逾期提供資訊
6,000-3萬 經限期改正未完成

改正者，按次處罰
至完成改正為止。

第34條第1項、第38條第5款
2. 提供不實資訊

3. 規避、妨礙、拒絕檢查業務者 1-5萬 第35條、第37條第7款

包租代管資訊提供相關裁處規定
包租業 代管業



租 賃 實 價 登 錄

申 報 實 務 說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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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

車位

土地 停放於地面(空地)之車位，
無租賃建物

須填載登記謄本之建物門牌

多門牌
且未分開
計算租金

面積
大

序號
在先

其餘門牌：
備註欄24.：

、 本欄無須填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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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契 約
約 定 用 途 租 賃 住 宅
整棟(戶)出租 分層出租 獨立套房 分租套房 分租雅房

(1)㇐個門牌或建號
(2)整棟(戶)出租

(1)㇐棟多層建物
(2)以「樓層」為單
位分別出租

(1)獨立權狀(O)
(2)1房(1廳)1衛整戶
出租

(1)獨立權狀(X)
(2)獨立衛浴(O)

(1)獨立權狀(X)
(2)獨立衛浴(X)

依 契 約
實際約定情形 依契約「有/無」約定出租土地之實際情形填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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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登記簿內容填載

現況有「增建或未登記建物」者

依實際樓層數填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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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契約簽約當時
之實際現況格局

分租套房 分租雅房 多個門牌且未分開計租
■例如：租賃1間分租雅房，雅房所在之建

物格局是「4房2廳2衛」。
申報之格局應為：4房2廳2衛

■例如：租賃2戶(2個門牌)，格局皆為3房
2廳2衛。

申報之格局應為：6房4廳4衛

依 建 物
實 際 型 態

修正前 修正後
套房(1房1廳1衛) 刪除
公寓(5樓含以下無電梯) 公寓(無電梯)

依 契 約 所 記 載
之 附 屬 設 備

1.契約所列設備內容，不屬於上列項目
2.未約定有附屬設備

建物外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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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契 約
簽訂期間、日期

房東、房客簽訂租賃契約書之日期。

「住宅租賃契約書」：
記得要讓房客先將契約書帶回家審閱
3天後才能簽約。

居住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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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制

土地+建物
+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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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

例外 相關衍生費用由出租人負擔，

且 契 約 未 載 明 金 額 ，

無 法 扣 除 時 。

土地+建物
+車位

承租人負擔時衍生費用

出租人負擔

V

V

相關衍生費用
均由承租人
負 擔 時

租金
不須扣除
衍生費用



契約未載明相關費用
「金額」者，於備註欄
2 4 . 勾 選

契約有載明相關費用
「金額」者，於備註欄
24. 勾選其他，並敘
明 費 用 名 稱 & 金 額

住宅租賃契約書 出租人負擔

V

V

V

V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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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租金1萬/月，契約記載出租人負擔管理費1,000元、
水費(未記載金額)。

申報書：
1.租金填載9,000/月。(租金1萬-管理費1,000)
2.備註欄24. 勾選「含水費」。(契約未載明金額時)
3.備註欄24. 勾選「其他」並敘明管理費1,000元。

土地+建物
+車位

例外 ：相關衍生費用由出租人負擔，出租人負擔

不動產租金總額—契約有載明金額
之衍生費用

契約未載明金額者

契約有載明金額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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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租賃契約書

居住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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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 賃 期 間

有約定不同租金者

第1期租金

其餘期間租金於
備註欄24. 註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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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位16. 填載「車位個數」+勾選「單獨計價」+車位租金總額/月
欄位23. 「車位租金(元/月)」：填載「個別車位」之「租金/月」。

欄位16. 填載「車位個數」+勾選「未單獨計算車位租金，且已含入租金總額」

欄位23.「車位租金(元/月)」：免填載，不要填0元。

車位租金單獨計價者

車位租金不能單獨計價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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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無依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

設 置 管 委 會

有 無 設 管 理 員

代收信件、包裹等

依 建 物 實 際 情 形 勾 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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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經紀業
(仲介) ㇐般代管

㇐般包租

㇐般轉租

包租業

㇐般轉租

社會住宅包租轉租

社會住宅代管

社會住宅包租轉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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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東 不動產經紀業
仲介成交 包租業

㇐般包租

房客：次承租人

㇐般轉租

住宅包租契約書 住宅轉租契約書

不動產經紀業
仲介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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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東 不動產經紀業
仲介成交

㇐般代管

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契約書

房客

代管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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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資 訊 填 載 依實際租賃面積填載

依 所 在 分 區 填 載

非都市土地：系統自動帶入
租賃區分所有建物、
透 天 厝

契約未約定出租土地者
得 免 填
土 地 清 冊

租賃車位而未有車位登記、
停放於地面(空地)之車位

1.欄位21.填載車位坐落之土地地段、地號。

2.「車位租賃面積」填載於
欄位23.車位標的清冊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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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 賃 建 物 全 部 是 未 登 記 建 物 免 申 報

租 賃 建 物 全 棟 ( 戶 ) 備 註 欄

1.依建物登記謄本資訊填載相關
內容。

-

2.區分所有建物
→應填載專有、共有建號

-

3.含未登記建物
→該部分面積免填

24. 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

4.租賃範圍不含車位，但建物共
有部分登記面積含車位面積
→得免扣除車位面積

24. 未租賃車位，但建物
登記含有車位面積



租 賃 建 物 部 分 範 圍
( 分 層 出 租 、 分 層 套 ( 雅 ) 房 、 分 租 店 鋪 )

備 註 欄

1.依契約約定租賃面積，或以建物平面圖、格局示意圖
計算，或簡易量測結果填載。

-

2.含未登記建物
→該部分面積免計入。

24. 含增建或未登記
建物

3.共有部分面積
→依約定內容填載。
→未於契約記載共有部分分算面積者，免計入租賃面
積，該部分面積免填載。

24. 租賃建物部分範
圍，且未計入共有部
分面積

4.租賃範圍內含車位
→應包含車位之合計面積→車位面積應另行填載於欄

位23.車位標的清冊
→無法區分車位面積者：欄位23.「車位標的清冊」得

免填車位面積，不要填0。

-

5.僅租賃車位，有車位登記資料者
→本欄填載車位登記之地段及建號資訊(車位面積應另
行填載於欄位23.車位標的清冊)。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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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道、升降

平面、機械

：對外出入方式

：車位型態

依實際所在
樓 層 填 載

1.按各車位租金分別填寫。
2.超過1個以上車位，無法拆算者
→得免填，不是填0元。

１. 建物登記謄本有登記者 依謄本所載車位權利持分面積填載

２. ㇐樓平面車位，無建物登記面積 以土地實際租賃面積填載

３. 未於建物登記謄本記載，或無法區分車位面積 得免填，不是填0

４. 停放於地面（空地）之車位，屬僅租賃車位者 以土地實際租賃面積填載

車位租賃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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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實際交易情形填載 有影響成交租金者



業務諮詢窗口
法令相關問題：本府地政處地價科，呂小姐(03)8227171分機473,474



包租代管資訊提供

實 務 簡 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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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租資訊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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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租資訊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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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租資訊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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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管資訊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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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管資訊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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